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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警方向市民公开这两起
信用卡诈骗案的监控视频，希望
认识监控中嫌疑人的知情者尽快
与萧山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联
系。提供相关线索经查实并协助
破案的人员，警方将给予奖励并
保密。同时，希望涉案嫌疑人尽快
主动投案接受调查。联系电话：
0571-82686816，联系人：余警官。

同时，警方也提醒广大市
民，在取款完毕时要及时在
ATM机上进行退卡操作，以免
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00号
王福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利源塑料机械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649号

张堂建：上诉人浙江宁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2010）
甬北商初字第649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外为满6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或
涉外为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12号

袁四斌：本院受理原告谭克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422号

鄞县金属材料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发展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东商初字第42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45号

李波、崔琴：本院受理原告刘宇明诉被告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8：45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673号

孙千惠：本院受理原告陈树国诉被告孙千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
海商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姜民初字第294号

何素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华安为与被告何素龙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甬鄞姜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59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3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5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舟普执民字第133号

章学孟、章学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陈岳清与你
们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舟普执民字第 133号执行及财产申报通知书和
（2011）舟普执民字第133-1号关于对章学干房屋查封的
执行裁定书。责令章学孟自本公告送达后3日内归还申请
执行人陈岳清借款 106万元并支付利息，负担执行费
13000元，被执行人章学干以坐落于定海临城街道桂花城
闻莺苑9幢1单元1302室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逾
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将对查封的章学干
房屋进行拍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民初字第132号

李忠华：本院受理原告徐忠仙诉被告李忠华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3日14时在
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
由审判员周劲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高苏燕、人民
陪审员王志洪组成合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202号

姚国萍：本院受理原告汪燕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环商
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1060号

瞿积钦、林长旺：本院受理原告刘德银与被告瞿积钦、
林长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
接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并定于2011年11月2日上午10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
判员陈丹、人民陪审员沈兴国、林士红组成合议庭，陈丹担
任审判长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889号

杨锦华：本院受理原告章晓伟与被告杨锦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
2011年11月2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陈丹、人民陪审
员沈兴国、林士红组成合议庭，陈丹担任审判长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家保申请宣告王晓华死亡一案，经查王晓

华，女，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龙泉市人，原
浙江省龙泉市屏南镇中心小学教师，原住浙江省龙泉市屏

南镇地畲村外处38号，于2007年 6月30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晓华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083号

李伟广、林颖：本院受理原告王高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
证据的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1年10月31
日 8时 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三楼4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460号

张维民：本院受理原告章可爱与你、胡汝东、林金锋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追加当事人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
起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10日上午8时40分在
浙江永康市人民法院第二号审判庭开庭。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833号

黄光胜、盛芬丽：本院受理的原告盛小玲诉你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343号

季秋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序渊诉你之间的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金浦民初字第3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06/605号

于旭东、施建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于树清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606/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30号

张小兰：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月仙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80号

董旭明、罗小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霞仙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409号

张放凌：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贵喜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

徐雄文、骆桂仙、傅理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华梁诉你
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577号

毛王婷：本院受理原告毛建新诉被告毛王婷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民
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279号

黄连凤：本院受理原告王有青与你及江山市上王小学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衢江民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321号

毛佳佳：本院受理原告江山市神龙汽贸有限公
司诉被告毛佳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32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00号
王福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利源塑料机械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649号

张堂建：上诉人浙江宁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2010）
甬北商初字第649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外为满6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或
涉外为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12号

袁四斌：本院受理原告谭克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422号

鄞县金属材料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发展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东商初字第42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45号

李波、崔琴：本院受理原告刘宇明诉被告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8：45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673号

孙千惠：本院受理原告陈树国诉被告孙千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
海商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姜民初字第294号

何素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华安为与被告何素龙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甬鄞姜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59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3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5号

朱美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舟普执民字第133号

章学孟、章学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陈岳清与你
们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舟普执民字第 133号执行及财产申报通知书和
（2011）舟普执民字第133-1号关于对章学干房屋查封的
执行裁定书。责令章学孟自本公告送达后3日内归还申请
执行人陈岳清借款 106万元并支付利息，负担执行费
13000元，被执行人章学干以坐落于定海临城街道桂花城
闻莺苑9幢1单元1302室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逾
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将对查封的章学干
房屋进行拍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民初字第132号

李忠华：本院受理原告徐忠仙诉被告李忠华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3日14时在
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
由审判员周劲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高苏燕、人民
陪审员王志洪组成合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202号

姚国萍：本院受理原告汪燕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环商
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1060号

瞿积钦、林长旺：本院受理原告刘德银与被告瞿积钦、
林长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
接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并定于2011年11月2日上午10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
判员陈丹、人民陪审员沈兴国、林士红组成合议庭，陈丹担
任审判长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889号

杨锦华：本院受理原告章晓伟与被告杨锦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
2011年11月2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陈丹、人民陪审
员沈兴国、林士红组成合议庭，陈丹担任审判长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家保申请宣告王晓华死亡一案，经查王晓

华，女，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龙泉市人，原
浙江省龙泉市屏南镇中心小学教师，原住浙江省龙泉市屏

南镇地畲村外处38号，于2007年 6月30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晓华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083号

李伟广、林颖：本院受理原告王高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
证据的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1年10月31
日 8时 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三楼4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460号

张维民：本院受理原告章可爱与你、胡汝东、林金锋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追加当事人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
起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10日上午8时40分在
浙江永康市人民法院第二号审判庭开庭。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833号

黄光胜、盛芬丽：本院受理的原告盛小玲诉你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343号

季秋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序渊诉你之间的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金浦民初字第3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06/605号

于旭东、施建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于树清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606/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30号

张小兰：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月仙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680号

董旭明、罗小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霞仙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409号

张放凌：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贵喜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

徐雄文、骆桂仙、傅理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华梁诉你
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577号

毛王婷：本院受理原告毛建新诉被告毛王婷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民
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279号

黄连凤：本院受理原告王有青与你及江山市上王小学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衢江民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321号

毛佳佳：本院受理原告江山市神龙汽贸有限公
司诉被告毛佳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321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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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有别人剩卡，男女青年笑到“抽风”

萧山警方：自己看到了来投案；别人看见了来报案
■本报记者陈梦吉
通讯员萧公宣

“ 这名女嫌犯，当天上身
穿着粉红色外套，下身穿牛仔
裤和高跟鞋，男子上身穿着灰
色外套和黑色内衣，下身穿深
色裤子，脚上穿的是绿色的运
动鞋……”

昨日上午，杭州市公安局
萧山区分局经侦大队召开了
通报会， 公布了今年年初

2

起尚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信
用卡诈骗案相关信息。两段监
控视频里的犯罪嫌疑人不同，

但他们发现别人遗留的信用
卡时兴奋而疯狂的表情如出
一辙。

如出一辙的案件， 在
3

月
8

日又上演
了一起。当天下午

5

点多，朱某在萧山区新
塘街道天虹百货一楼的

ATM

机上取完钱
后忘了取卡，便径直离开了

ATM

机。

没过多久 ， 一对年轻男女来到了
AMT

机上准备取钱。 长发女子发现机中

仍有一张银行卡时很惊讶， 把男子叫了过
来。 两人说了几句话后， 脸上都露出了中
彩票一样兴奋的笑容。 男子随即从朱某的
卡内疯狂取钱， 两分钟里取了

5000

元钱。

取到超过限额后， 男子终于停手。 他让女
子站在取款机旁边把守， 自己一边东张西

望， 一边迅速地把厚厚一打钱塞进了外套
的内衬袋里。

而浑然不知的朱某， 一直到
3

月
12

日
需要取钱时才回想起来，自己的银行卡在上
一次取钱时忘了拿出来。 到银行查询挂失
时，他发现卡里已经少了

5000

元钱。

一男一女联手 兴奋取走五千

今年
3

月
4

日，张某发现，自己的一张邮
政储蓄卡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在银行进
行查询挂失后， 他更懊恼了———卡里的余额
在

2

月
20

日一下子少了
5100

元。 他记得那
天下午， 自己在萧山区新塘街道一家邮政储
蓄所门前的

ATM

机上取过钱，然后忘记把卡
取了出来。

萧山警方随即对该
ATM

机上的监控视

频进行了调查分析。 监控显示，

2

月
20

日
16

时
56

分左右 ， 张某取出现金后直接离
开， 不慎将银行卡遗忘在了

ATM

机中。 原
先在后面排队等待取款的一名年轻男子 ，

在准备插卡时发现了张某的卡还在里面 。

他弯下身子挡住了后面排队者的视线 ， 悄
悄查询了余额。 随后， 他既没有按照

ATM

机上的指示联系银行， 也没有打电话报警，

而是迅速朝四周张望了一圈， 确定没有人
看见后， 便开始疯狂取钱。 听着

ATM

机刷
钱的声音， 他忍不住抖起腿来 。 取出这笔
钱后， 他又快速地点了点， 接着便骑电瓶
车离开了。

取走张某存款的男子年龄在
23

岁左右，

身穿紫色格子羽绒服和深色鞋裤，体型较瘦，

所骑电瓶车为银白色。

“ 马大哈”落下卡 “ 后来人”不客气


